
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紀錄 

(網路版)          

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7日 

會議地點：行政大樓 5F第五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楊靜瑩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謝孟娟 

出席人員：（略） 

列席人員：（略）  

一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二、工作報告：（略） 

三、提案討論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 案 者：生活輔導組 
案    由：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指導績優人員建請各核予大功乙次獎勵案 

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張〇安、童〇同學記大功乙次。 
 

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 案 者：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

案    由：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姚〇評同學、張〇銘同學、張〇芳同學、

陳〇藝同學等四位同學建請記大功乙次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姚〇評、張〇銘、張〇芳、陳〇藝同學記大功乙次。 
 

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 案 者：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二年級張〇瑜建請發予個人獎金

30,000 元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


決    議：張〇瑜同學頒發個人獎金 7,000 元。 
 

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 案 者：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

案    由：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四年級許〇銘、江〇真等人建請發予

團隊獎金 3 萬元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許〇銘、江〇真同學頒發團隊獎金 5,000 元。 

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 案 者：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

案    由：電資學士班二年級黃〇翰參加 2022 東京威力科創機器人大賽

榮獲智慧賽道獎第一名與總冠軍，敬請頒予獎金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黃〇翰同學頒發個人獎金 6,000 元。 
 

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 案 者：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

案    由：電資學士班三年級馬〇偉、電資學士班二年級王〇弘、電資學

士班一年級楊〇民，參加 2022教育部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

競賽榮獲全國佳作，敬請頒予獎金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馬〇偉、王〇弘、楊〇民同學頒發團隊獎金 8,000 元。 
 

案    號：第七案 

提 案 者：機械系 

案    由：機械系碩士生劉〇榕、蘇〇萍、陳〇丞等三名建請頒發團隊獎

金 50,000 元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劉〇榕、蘇〇萍、陳〇丞同學頒發團隊獎金 25,000 元。 
 



案    號：第八案 

提 案 者：機械系 

案    由：機械系碩士生黃〇瑋、周〇儀、陳〇鈞等三名建請頒發獎金 5 
0,000 元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黃〇偉、周〇儀、陳〇鈞同學頒發團隊獎金 20,000 元。  
 

案    號：第九案 

提 案 者：機械系  

案    由：機械系碩士生王〇文、金〇晟、陳〇忠、戴〇宏、程〇清等五

名建請頒發獎金 50,000 元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王〇文、金〇晟、陳〇忠、戴〇宏、程〇清同學頒發團隊獎金

20,000 元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案 

提 案 者：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四年級江〇軒與莊〇勤參加 2022 年 ITSA
全國大專校院程式設計極客挑戰賽，成績優異，為校爭光，建

請頒發團體獎金 8,000 元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江〇軒、莊〇勤同學頒發團隊獎金 8,000 元。 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一案 

提 案 者：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一年級林〇安、許〇全、鄭〇辰，碩士班

二年級黃〇華、謝〇郁、余〇承、鄒〇慶、石〇安，碩士在職

專班二年級羅〇文及博士班郭〇煒等 10 名學生，參加全國性

比賽，表現優良，為我校贏得極高榮譽，建請頒發團體獎金

30,000 元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


決    議：第十一案、十二案、十三案併案討論得獎結果後，林〇安、許

〇全、鄭〇辰、黃〇華、謝〇郁、余〇承、鄒〇慶、石〇安、

羅〇文、郭〇煒同學頒發團隊獎金 10,000 元。 
補充說明：依學生獎懲第五條第一項規定，獎金每人及每團體，每學期以

領取一次為限，三案為同組成員參加同一比賽獲得不同獎項。 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二案 

提 案 者：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一年級〇安、許〇全、鄭〇辰，碩士班二

年級黃〇華、謝〇郁、余〇承、鄒〇慶、石〇安，碩士在職專

班二年級羅〇文及博士班郭〇煒等 10名學生，參加全國性比

賽，表現優良，為我校贏得極高榮譽，建請頒發團體獎金

5,000 元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第十一案、十二案、十三案併案討論。  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三案 

提 案 者：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一年級林〇安、許〇全、鄭〇辰，碩士班

二年級黃〇華、謝〇郁、余〇承、鄒〇慶、石〇安，碩士在職

專班二年級羅〇文及博士班郭〇煒等 10 名學生，參加全國性

比賽，表現優良，為我校贏得極高榮譽，建請頒發團體獎金

5,000 元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第十一案、十二案、十三案併案討論。 
 

案    號：第十四案 

提 案 者：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二年級黃〇凱、游〇蓉與盛〇純參加資訊

應用服務創新創業新秀選拔競賽，表現優異，為我校贏得榮

譽，建請頒發團體獎金 50,000元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


決    議：第十四案與第十五案併案討論得獎結果後，黃〇凱、游〇容、

盛〇純同學頒發團隊獎金 30,000 元。 
補充說明：依學生獎懲第五條第一項規定，獎金每人及每團體，每學期以

領取一次為限，二案為同組成員參加不同比賽獲得不同獎項。 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五案 

提 案 者：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二年級黃〇凱、游〇蓉與盛○純參加 2022 

IEEE CIS STUDENT HACKATHON國際競賽，表現優異，為我校贏

得榮譽，建請頒發團體獎金 50,000 元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
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第十四案與第十五案併案討論。 
 

案    號：第十六案 

提 案 者：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二年級劉〇文(於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畢

業 8 月離校)參加全國性比賽，表現優良，為我校贏得極高榮

譽，建請頒發個人獎金 30,000元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劉〇文同學頒發個人獎金 15,000 元。 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七案 

提 案 者：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二年級郭○愷、陳○翰參加全國性比賽，

表現優良，為我校贏得極高榮譽，建請頒發團體獎金 5,000
元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第十七案與第十八案併案討論得獎結果後，十七案郭○愷、陳

○翰頒發團隊獎金 3,000 元，十八案郭○愷頒發個人獎金 3,000
元。 

補充說明：依學生獎懲第五條第一項規定，獎金每人及每團體，每學期以

領取一次為限，二案為同成員分別參加團隊比賽及個人比賽。 



案    號：第十八案 

提 案 者：資訊工程學系 

案    由：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二年級郭○愷參加全國性比賽，表現優

良，為我校贏得極高榮譽，建請頒發個人獎金 5,000 元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。  
辦    法：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。  
決    議：第十七案與第十八案併案討論。  
 

四、主席結論 

五、散會 

 

 


